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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瑞典是世界上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发达国家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瑞典的国家科技创新

管理体系经历了深刻的、成功的变革，保障了其国家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本文从科技创新决策、决策咨

询、专业管理机构、监测和评估机制、统筹协调机制五个方面，对瑞典科技创新管理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总结出若干对我国科技管理体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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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是世界上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发达

国家之一，其在 2015 年欧盟创新记分牌中排名第

一位 [1]，在 2013/2014 年度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排

名第九位 [2]。2013 年，瑞典的 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约为 3.3%，位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的第五位，其中，企业的 R&D 经

费支出占 70%[3]。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瑞典科技

资助体系过于分散，同时，随着创新范式和创新政

策的兴起，瑞典的国家科技创新管理体系经历了深

刻的变革 [4]，理清了瑞典科技创新管理体系中政府

部门、咨询机构、专业机构的职能边界，保障了其

国家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

1　科技创新决策部门

整体上，瑞典中央政府比较强势，负责确定

发展目标和资源分配，制定战略政策，管理预算

和监测进程。教育和研究部负责从整体上制定科

研政策和部分创新政策；企业和创新部负责制定

主要的创新政策；其他部门，如，国防部、环境

和能源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等，负责各自领域

的创新政策。

瑞典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确定总体科技创

新战略、政策和资助重点，但不涉及具体的科技计

划，也不负责发布指南。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决策

主要体现在创新战略和为期四年的《研究和创新法

案》。2012 年，原瑞典企业、能源和交通部（从

2014 年 10 月起，该部门改组为瑞典企业和创新部）

发布了《瑞典创新战略 2020》。但是，创新战略

只对科技创新的目标、重点主题进行了宽泛地描述，

未涉及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5]。

《研究和创新法案》由瑞典教育和研究部、

企业和创新部以及国防部共同编制，并经议会批

准实施。最新一期的《研究和创新法案（2013—

2016）》列明，2013—2016 年瑞典政府用于研究

和创新的总预算为 115 亿瑞典克朗，并确定了 6 个

优先资助重点：战略性创新领域、商业和创新领域、

生命科学、基于研究的知识利用、研究设施以及能

够产生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研究 [6]。

2　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构

瑞典的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构主要有三个：科

研政策委员会、创新政策委员会和增长政策研究署

（Agency for Growth Policy Analysis）。咨询机构成

员来自大学、产业界和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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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咨询机构或组织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例如，

成立于 1962 年的科研政策委员会，目前仅在教育和

研究部编制《研究和创新法案》时提供咨询。2004 年

成立了创新政策委员会，由企业、能源和交通部部长

担任主席。但实际上该委员开展的工作很少。

瑞典的科研创新项目管理机构也在政府决策

过程中发挥了咨询作用。例如，在创新战略制定过

程中，瑞典国家创新署为企业、能源和交通部提供

了决策咨询。此外，创新署还不定期发布一些研究

和评估报告，提交给政府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作

为决策参考。创新署是国际著名智库 OECD 科技政

策委员会的瑞典官方代表，通过参与 OECD 政策研

究为瑞典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3　科技创新项目管理专业机构

瑞典竞争性的财政 R&D 经费由专业机构负责

资助和管理。2001 年，瑞典科研管理体系改革成

立了若干专业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机构是瑞

典研究理事会和国家创新署。

（1）瑞典研究理事会。负责资助基础研究，

掌管财政 R&D 经费中 15.5% 的预算。下设 6 个分

理事会，分理事会有各自的预算，组织同行评议对

项目申请进行评审，确定资助项目。研究理事会每

年收到大约 6 000 个项目申请，资助率约为 20%。

（2）瑞典国家创新署。负责资助创新项目，

掌管的财政预算每年大约 3 亿欧元，占 R&D 经费的

6.7%，包括对资助计划、项目、政策、卓越研究中

心等的管理和资助等。目前约有 200 名员工，其管

理性支出约 2 000 万欧元，远高于研究理事会的管理

成本，主要原因是它需要全过程管理，对绩效和成

果转化应用负责，而研究理事会主要是分配预算。

创新署设署长，署长由企业和创新部部长任

命，一届任期 6 年。创新署设理事会，但不设监事

会。理事会主席和成员由来自政府、企业界、大学

的代表组成。创新署署长是理事会成员之一。理事

会对创新署的工作提供指导，包括讨论创新署的预

算，确定优先资助重点等。每年署长要向理事会报

告年度工作情况。如果理事会对署长的工作不满意，

将影响署长的任命。

企业和创新部负责确定年度优先领域和资

助方向，形式上只是每年提出几页纸的年度指引

（Annual Instruction）交给创新署落实，而不提具

体的研究计划，不参与项目设立、资助和过程管理。

创新署根据《研究和创新法案》确定的资助重点和

年度指引，发布资助指南，实施具体资助措施，包

括计划、项目、卓越中心等。例如，2011 年，企业、

能源和交通部要求创新署加强对环境技术研究和开

发的资助，并对 2011—2014 各年度进行了预算安

排。创新署根据指示，在环境技术领域开展了一系

列的资助活动。又如，2012 年，创新署首次启动

环境技术创新国际合作计划，首批资助了 34 个项

目，用于促进瑞典和优势国家在环境技术领域的创

新合作。

但是，创新署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评估。创

新署每年要向企业和创新部提交年度报告，包括：

支出情况、资助活动、对年度指示的应对情况、资

助结果等信息。企业、能源和交通部基于年度报告，

对创新署业务开展跟踪和评估。创新署提交的年度

报告，连同预算数据，将是下一年度预算和拨款的

基础。

4　审计、监测和评估机制

瑞典联邦宪法规定，所有的政府科技计划和其

他干预措施都要进行评估。国家层面的监督和评估

机构包括：国家审计署、瑞典公共管理署（Swedish 

Agency for Public Management）和增长政策研究署。项

目专业管理机构也对其资助的科技计划定期开展评

估。评估结果在制定和完善创新政策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这些机构直接向政府或议会报告评估结果，

所有的报告是都是公开的。国家审计署隶属于议会，

对政府财政进行审计，包括绩效审计和财务审计。

公共管理署评估的目的是促进公共部门提高效率。

在对不同机构进行评估时，基于机构特点，采

取不同的评判标准，体现了分类评估的管理要求。

例如，2014 年，公共管理署对国家创新署的管理成

本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就创新署承担的职责和

开展的活动而言，它的管理成本比研究理事会等机

构高是合理的（研究理事会管理的经费约为9亿欧元，

但人员和管理成本更少），但是，创新署仍然需要

提高资助活动的规模经济效益，更有效地使用资金。

政府还会委托一些特别委员会或评估小组对

科技和创新政策和计划等开展评估。比如，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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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估算各个国家科技计划所需资金总额，很可能

与最终国家财政能够承担的投入不匹配，为科技计

划的执行带来很大风险。同时，科技创新预算方案

也是协调各部门投入优先重点的有利工具，能够避

免投入重复和缺失。借鉴瑞典经验，我国可以结合

科技创新五年规划，根据规划确定的优先投入领域

和重大项目，编制一个相匹配的五年财政科研投入

预算，确保规划实施的资金需求。

（2）强化影响评估

瑞典非常重视科技计划和政策的评估，尤其

是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评估。

通过影响评估回答政府科技创新投入是否“物有

所值”这一问题，满足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使用

有效性的诉求。同时，通过影响评估结果，为分

配科技创新资助预算提供支撑。当前我国的科技

计划管理改革高度重视科技评估，提出建立统一

的监督和评估体系，应当借此契机，对科技计划

和重大科技项目开展影响评估，通过评估改进相

关科技计划的设计、实施，为相关决策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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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特别委员会的评估报告直接提交给政府，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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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机构或专家小组开展外部评估。近年来，创新

署越来越重视影响评估（Impact Evaluation），即

评估资助活动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在不断增加

的影响评估案例基础上，创新署总结形成了综合报

告，用于学习，改进政策。例如，对交通安全领域

的研究资助的影响评估发现，研究成果的应用每年

拯救了几千人的生命，并节约了数十亿瑞典克朗的

资金。同时，它还加强了瑞典的汽车产业。这些发

现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指导新的资助投

向将能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

5　统筹协调机制

瑞典的科技创新资助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重复资助的问题，但是，瑞典没有类似于我国

部际联席会议的制度。在瑞典政府部门层面，教

育和研究部负责制定科学政策，资助基础研究的

开展。企业和创新部（前身企业、能源和交通部）

负责制定创新政策，资助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的

研究与开发项目。教育和研究部负责协调各部门

与研究和创新相关的资助，并编制《研究和创新

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各个专业管理机

构的预算分配。法案对各个部委资助计划的优先

领域、资助对象、预算分配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尽量避免各部之间资助活动的交叉重复，其是否

得到执行有赖于政府部门是否严格按照职能行使

权力。

6　启示

（1）制定多年期的国家层面科技创新预算

一个多年期的科技创新预算方案，对于在国家

层面保持科技创新投入的长期稳定性至关重要。多

年期的预算法案，可以避免因国家财政收入短期减

少而降低对科技创新投入的资助。国家层面整体科

技创新财政投入预算的确定，有利于在此基础上确

定科技创新计划、大型项目等的预算。否则，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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